布鲁内尔中国学联财务及财产管理办法
1. 财务管理

1.1. 账目管理

1. 学联财务及账目应设置专人管理。
2. 财务负责人应建立《学联总账》，并且及时记录经费使用情况。

3. 财务负责人应在每季度末，或学联活动结束后向学联主席汇报财务使用情况。

4. 一切其他财务管理事宜以中国驻英国大使馆《学联活动经费使用和财务管理办法》为准。

1.2. 报销、现金预付流程
1. 学联活动经费应按照预算，实报实销。
2. 学联干部在垫付款项后，向财务负责人汇报，填写《报销凭证》（电子版），并将所有原始支付凭据（发票、收据）交给财务负责人。并领取支付支票。

3. 若学联干部需要提前预支现金，需征得学联（副）主席同意。领取现金后，应在《学联现金收支表》上签字。

4. 现金使用完毕后应当及时报账，并返还所余现金。

5. 所有报销、报账都应凭原始支付凭证。无凭证者视为无效。

2. 财产管理
2.1. 财产管理

1. 学联财产的所有权归学联公共所有，原则上只供应学联内部活动使用，不考虑私人用途的使用；

2. 学联财产须由学联主席负责，或指派专人统一管理和存放。
3. 学联所有财产应记录在《学联财产记录》中，并详细记录财产价值，使用情况等。
4. 财产自然损坏时，应记录在《学联财产记录》。若财产由于损坏导致不可再次使用，应报告学联主席或财产管理人员。

2.2. 财产使用

1. 任何学联会员申请使用设备须经所在院系联络人认可并负责，用于以学联名义组织的文体活动；

2. 借用学联财产及设备时，会员应填表注册，并且指定相应责任人。（通常由院系联络人负责）

3. 使用完毕后，院系负责人应向财产管理人员汇报在使用中造成的任何损坏。学联应根据损坏及原因，追究责任人，并索取适当赔偿。
4. 学联鼓励所有成员使用各种设备，并应根据会员反馈，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相关文体活动，以丰富广大学联成员的课余生活，更好地为布鲁内尔华人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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